标题
《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》系列解读

党的工作机关的领导机构是
部（厅、委、室）务会
一般由正职、副职、
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
或者纪检监察工委书记
(如各级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中)
及其他成员组成

党的工作机关的领导职数
根据工作需要和
从严控制的原则
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
党的工作机关
正职由上级机构
领导成员兼任的
可以设
分管日常工作的副职

党的工作机关不设
正职领导助理、秘书长
党中央职能部门
确有必要设置的
应当报党中央批准

（中央职能都门可以设，但地方不设)
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》第七条标注
注：红色括号内容为学习延伸解读，非条例原文
